
法規名稱：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勞工安全衛生工作守則

修正日期：民國 91 年 07 月 03 日

當次沿革：中華民國 91年 7月 3日臺北市政府（91）北市環六字第 09132078100號函修正發布

第 1 條

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（以下簡稱本局）依勞工安全衛生法第二十五條暨同

法施行細則第三十五、三十六、三十七條之規定，訂定勞工安全衛生工作守

則（以下簡稱本守則）。

    

第 2 條

本守則所稱勞工為受僱在本局各單位從事環境保護之技工、駕駛、隊員及臨

時工。所稱勞工安全衛生管理人員，係指勞工安全衛生業務主管、勞工安全

管理師（員）、勞工衛生管理師（員）、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員。

    

第 3 條

本局設勞工安全衛生委員會、勞工安全衛生室（股）勞工安全衛生業務主管

、勞工安全（衛生）管理師（員）、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員。

勞工安全衛生業務主管由各隊隊長（或分隊長），各廠（場）廠（場）長（

或遴選適當人員）擔任之。

    

第 4 條

本局勞工安全衛生委員會置委員七人以上，除第六款規定者外，由局長視本

局之實際需要指定左列人員組成：

一  局長或副局長



二  勞工安全衛生人員

三  本局各內外勤單位之主管

四  與勞工安全衛生有關之工程技術人員

五  醫護人員

六  工會或勞工選舉之代表

局長兼任主任委員，綜理會務，副主任委員由業務主管副局長兼任。

第六款工會或勞工選舉之代表應佔委員人數之三分之一以上。

    

第 5 條

委員任期二年，除各級主管及經局長指定之人員，得因職務異動隨時改派補

足原任期外，勞工代表由工會會員或會員代表大會選舉之；未組織工會者，

由勞工全體直接選舉產生之，連選得連任。勞工代表委員因故離職則由候補

委員遞補至任期屆滿為止。

    

第 6 條

委員會置秘書一人，承主任委員之命處理會務、幹事一至二人協助處理會務

，均由主任委員派兼之。

    

第 7 條

委員會每三個月開會一次，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，會議由主任委員擔任主席

，主任委員因故不能出席時，由副主任委員或經指定之委員擔任之。

    



第 8 條

委員會研議事項如左：

一、研議安全衛生工作守則及有關規定。

二、研議安全衛生教育實施計畫。

三、研議防止機械、器具、車輛、設備或作業處所交通事故之危害。

四、研議健康管理事項。

五、與業（勤）務有關或主任委員交辦之。

前項委員會研議事項應備置紀錄。

    

第 9 條

勞安室（股）辦理左列事項：

一、釐訂職業災害防止計畫，並指導有關部門實施。

二、規劃、督導各外勤單位之勞工安全衛生管理。

三、規劃、督導安全衛生設施之檢點與檢查。

四、指導督導有關人員實施巡視、定期檢查、重點檢查及作業環境測定。

五、規劃、實施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。

六、規劃勞工健康檢查，實施健康管理。

七、督導職業災害調查及處理、辦理職業災害統計。

八、提供有關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資料及建議。

九、其他有關勞工安全衛生管理事項。

執行前項勞工安全衛生業務時，應就執行情形留備紀錄。

    

第 10 條

本局所屬各級主管，及管理、指揮、監督之有關人員，應執行左列勞工安全



衛生事項：

一、職業災害防止計畫事項。

二、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執行事項。

三、定期檢查、重點檢查、檢點及其他有關檢查督導事項。

四、定期或不定期實施巡視。

五、提供改善工作方法。

六、擬定安全作業標準。

七、教導及督導所屬安全作業標準方法實施。

八、現場主管應負監督現場作業人員穿戴防護具之責任。

九、其他交辦有關安全衛生事項。

    

第 11 條

現場作業人員之權責：

一、作業前確實檢點應勤機具，發現異常應即處理修復或向上級報告更換。

二、依照規定穿戴防護具。

三、未經專業訓練取得合格證照，不得擅自駕駛車輛或操作危險機械、設備

    。

四、接受健康檢查及遵守檢查結果建議事項。

五、接受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。

六、遵守本守則暨其他安全衛生有關規定。

    

第 12 條

清理廢棄物使用之各種車輛機具－密封壓縮垃圾車、傾卸卡車、水肥車、溝

泥車、灑水車、推土機、挖土機、裝料機等各類機具，有關其操作、養護或



維修，技術人員或主管人員應予教導正確之操作方法，防止作業危害。

    

第 13 條

各類機械、器具或設備所裝設之護罩、護圈、套胴、跨橋或制動預防等防護

設施，不得任意拆卸，如有損毀，應即修護。

    

第 14 條

危險性之機械或設備，須依法經檢查機構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代行檢查

機構檢查合格始得使用，其定有合格使用期間者，屆期須辦理再檢查。

    

第 15 條

各類機械、設備，應依規定實施定期檢查、重點檢查及檢點。

實施檢查或檢點須詳實紀錄，紀錄應保存三年。

    

第 16 條

車輛每日使用時應實施檢點，每月須就車輛各項安全性能實施定期保養檢查

，以維行車及作業安全。

    

第 17 條

廢棄物清除作業應依左列規定辦理：

一、清掃街道時須將手推車停置於來車方向與人相距十五至二十公尺處，防



    止車輛衝撞。

二、手推車放置時應將前方反光三角警告標誌面向來車。

三、為防止廢棄物中玻璃、鐵釘、廢棄針筒等尖銳物對手足之割刺危害，作

    業人員應佩戴安全手套，穿安全鞋並禁止用腳踏踩。

四、維護良好個人衛生習慣，工作中不吸煙、不嚼食檳榔或飲食。

五、清掃街道或夜間作業人員，應穿反光斑馬衣，戴安全帽（反光帽）及夜

    間照明工具。

六、不具相容性之廢棄物，不得混合清除。

七、發現地面有滾滑之物易使人跌倒受傷之虞時，應予撿拾清除。

八、大型廢棄物清運裝載時，應防止其墬落砸傷。

    

第 18 條

廢棄物清運作業安全應依左列規定辦理：

一、清運時須取必要之措施，防止廢棄物飛散、濺落、溢滿、惡臭擴散、爆

    炸等污染環境或危害人體健康之情事發生。

二、以密封壓縮車作業時，作業人員應隨時注意，不得用手推擠垃圾或靠近

    有捲入危險之位置。

三、作業人員於作業時， 如須上下車應使用上下車之腳踏板。

四、吊運廢棄物子車容器前，應先確認手握之處是否滑溜脆斷，提舉之後應

    防範掉落傷及隨車作業人員。

五、廢棄物搬運作業中如須倒車，應由隨車人員指揮引導應依交通規則並注

    意安全。

六、開關後車門時，人員應站立於側面安全位置，防止廢棄物滑落遭受碰撞

    或被掩埋之危害。

七、廢棄物清運裝載應依規定，不得超高、超長、超寬或超重。



八、廢棄物子車吊運，使用起重機吊勾，應注意扣好吊勾防止滑落。

九、吊掛子車時，應禁止作業人員進入子車懸空下方。

十、作業車輛於吊掛子車或壓縮收集時，操作人員應遵守操作規定程序正確

    操作。

十一、拖吊廢棄車輛使用重機吊桿，作業人員應防範吊具、吊索鬆脫，斷裂

      或滑落。

十二、夜間作業應打開警示燈或工作燈。

    

第 19 條

作業車輛行車安全應依左列規定辦理：

一、車輛起行或倒車時，應對隨車作業人員發出信號。

二、作業車輛須於車門關閉安全後始得開車，車輛完全停止後始得打開車門

    或下車。

三、作業車輛於運送廢棄物至處理廠（場）時，禁止人員攀附於車廂或車頂

    外。

四、車輛行駛中應與前車保持安全距離，並禁止不當超車。

五、行車時應依道路交通車流、實際載重及天候狀況，控制適當速度，不得

    超速或其他違規情事。

六、車輛停止時應確實上手煞車，停於上下坡道時須注意防止車輛滑動。

七、車輛因故障檢修停於路肩時，須於適當距離設置車故障之警告標誌。

八、檢查車輛水冷器打開旋塞時，為避免噴出之蒸氣或熱水燙傷，需採必要

    之安全措施。

    

第 20 條



廢棄物掩埋處理作業安全，應依左列規定辦理：

一、作業人員應穿著可防止滑溜或穿刺等危害之安全鞋及安全帽，身上穿著

    反光安全衣。

二、引導清運車輛進場作業之指揮人員，應以明確信號指揮車輛倒退傾卸（

    夜間須以指揮棒指揮）避免車輛翻落坑內。

三、有硫化氫逸出之處所，作業人員進入須佩戴有效呼吸防護具，沼氣孔燃

    燒時人員不宜靠近，以防止中毒或燒 傷。

四、推埋垃圾時，為防垃圾滑落掩埋危害，下方禁止人員停留。

五、使用化學藥劑從事驅除病媒昆蟲或消毒作業時，作業人員須穿戴必要之

    防護具，並於上風處實施。

六、處理強酸、強鹼等腐蝕性藥液時，應使作業人員穿戴必要之防護具。

七、掩埋場內禁止吸煙，丟棄煙蒂及燃燒雜物。

八、掩埋之垃圾如起火燃燒，應依消防應變措施迅予撲滅。

    

第 21 條

廢棄物焚化作業安全，應依左列規定辦理：

一、清運車輛進入廠內傾卸平台倒車時，須由隨車人員下車指揮，傾倒垃圾

    時，隨車人員於打開車斗後，應站立車側安全位置，以防跌落垃圾貯坑

    。

二、垃圾貯坑內嚴禁煙火，如因沼氣發生燃燒時，應採消防措施迅予撲滅。

三、進垃圾貯坑、污水貯留池或焚化爐體內作業時，應穿戴口罩、呼吸器、

    防毒面具、手套、防護衣、安全鞋等必要之防護具。

四、廠內黑球溫度在攝氏五十度以上時，應供給作業人員身體熱防護設備並

    教導其使用。

五、水質處理或污水處理添加化學藥液時，須戴防護手套、口罩、護目鏡、



    穿防護衣、長統雨鞋、以防濺溢傷害。

六、打開爐門時，為防止高溫危害，作業人員應站立側面安全位置為之。

七、焚化爐內之整修，保養等作業，應俟其完全冷卻後方得為之。

八、檢查管線儀錶應戴安全帽穿安全鞋，並注意蒸氣閥開關是否正常，防止

    閉鎖。

九、作業場所音量超過九十分貝時，作業人員須佩戴耳塞。

十、高壓電線路檢修，作業人員應戴絕緣手套及安全鞋。

十一、清理集塵設備、排灰設備、污水處理設備時，應有防止作業人員受缺

      氧危險之措施。

十二、危險性作業應有二人以上同時在場並作好安全防護措施

十三、進入垃圾貯坑、污水貯坑或爐體內作業後，應即更衣沐浴，以保個人

      衛生。

十四、裝運灰燼時禁止人員於抓斗下方停留。

    

第 22 條

水肥清運作業安全，除依廢棄物搬運清除作業之規定外，尚應依左列規定辦

理：

一、抽出軟管及收回軟管時，應小心處理防止軟管反彈。

二、拖拉軟管時應確認軟管有無沾附針銳物後始得為之

三、二人拖拉大型軟管時應規定信號取得默契。

四、勿使其他人員進入軟管圈內。

五、清洗公廁使用鹽酸清除便垢時，應戴口罩並注意通風，以防止鹽酸蒸氣

    吸入中毒，並須戴橡皮手套，以免侵蝕皮膚，防止細菌感染。

六、進入公廁作業時應留意作業場所地形及障礙物，以防止人員滑跌並注意

    動物傷害。



七、打開化糞坑時，工作人員勿過於靠近坑口，以避免吸入貯留之硫化氫、

    甲烷等有毒氣體。

八、水肥清運作業時，倘化糞池內淤泥表面已硬化，勿任意於其上用力踩踏

    ，以防止人員陷入池中。

    

第 23 條

清溝作業安全應依左列規定辦理：

一、應依規定穿著反光斑馬衣，反光工作帽及防護手套。

二、清理側溝掀開溝蓋時，應注意溝蓋把手是否?袘 k斷裂，以防掉落砸傷。

三、下溝工作應穿著雨鞋或連身雨鞋。

四、清理暗溝應注意通風，並先測定涵溝內氧氣含量及硫化氫濃度（氧氣及

    硫化氫之濃度以法令規定為準）以防中毒，如有安全之虞即應停止作業

    。

五、人員進入暗溝作業須有足夠之照明，照明設備須具防爆功能。

六、在暗溝或箱涵內工作時，不可吸煙及丟棄煙蒂。

七、作業場所如有缺氧或有硫化氫等有毒體時，作業人員應配戴呼吸器、防

    護繩、防護梯等緊急事故用具，作業時主管人員應在場督導，作業人員

    進出時應予點名登記。

八、配戴呼吸器或輸氧面罩作業時，一次連續作業時間不得超過一小時。

    

第 24 條

廢棄物資源回收，清理分類時作業人員應戴口罩、手套、安全鞋，使用分類

機作業時，須再佩安全帽、耳塞等護具。

    



第 25 條

修車廠車輛保養維修應依左列規定辦理：

一、車輛進廠須駛入指定處所，作業人員或駕駛人於車輛停放熄火後應拉煞

    車，以防止車輛滑動。

二、修護場地應保持清潔，如有油污或雜物應予清除以防滑跌。

三、舉升傾卸車載物台並於其下方從事保養維修時、應以吊架、安全擋塊或

    安全支柱吊撐，以防止驟然下落。

四、引擎檢修如須發動運轉，操作及維修人員要以明確訊號相互配合，並注

    意皮帶及風扇葉片之危害。

五、鈑金噴漆應於特定場所施工並加設排氣裝置，作業時須佩戴口罩、手套

    。

六、零件、物件及輪胎放置應使用鋼架並加穩固，取用時高度超過十五公尺

    以上時，應使用上下扶梯。

七、易引起爆炸或火災之汽、柴油及氧氣、乙炔存放場所，嚴禁煙火。

    

第 26 條

環境消毒作業安全應依下列規定辦理：

一、藥劑使用前，應先閱讀瓶上標籤，並依指示使用。

二、調配藥劑前，應先穿戴耐酸鹼手套，並檢討噴霧機噴頭、水管及濾網等

    零件，以免滲漏。

三、調配藥劑應在室外上風或通風良好處進行，並以木棍攪拌。

四、噴藥前，不可喝酒及吸食麻醉藥品。

五、噴藥前，應確定人畜皆在安全範圍之外。

六、噴藥時，要穿著個人安全防護裝備安全帽、防護眼鏡、耳塞防毒面具、



    手套、長袖衣褲、長統膠鞋。

七、噴藥時，應逆風背向而行，並避免污染河川、池塘。

八、噴藥完畢，立即沐浴更衣，並收妥藥劑空瓶以備回收。

九、退勤前，確實清洗，保養各項噴藥機具，器材及車輛裝備。

    

第 27 條

作業現場主管或指揮監督人員，發現工作人員有左列情事之一者不得使其從

事作業：

一、飲酒後意識不清者。

二、身體不適，情緒不佳有安全顧慮者。

三、其他經認定不適從事作業者。

    

第 28 條

危險物或有害物之使用、儲存須妥善處理，並依規定標示。

    

第 29 條

廢棄物中發現有危險爆烈物或有害物，作業人員應依標示妥為處置，不可任

意拆卸擊打傾卸或燃燒。

    

第 30 條

各級主管及管理指揮監督人員（簡稱主管人員）應受主管人員安全衛生教育

。



    

第 31 條

勞工安全衛生管理人員、特殊作業人員及一般作業人員，應接受從事工作及

預防災害所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。

    

第 32 條

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變更工作時，應受該項工作所必要之一般安全衛生教育

訓練。

    

第 33 條

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之課程，依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之規定實施。

    

第 34 條

因身體或精神障礙，經證明不適接受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者得予免除，但

如痊癒或原因消滅後應予補訓。

    

第 35 條

勞工應遵守工作守則，接受健康檢查及依規定接受安全衛生教育訓練。

    

第 36 條



工作中如發現人員傷害或車輛故障肇事無法繼續作業時，現場工作人員應即

時護送傷者就醫及適當之處置。

    

第 37 條

每一分隊或工作班配置受訓合格之急救人員，設置標準依勞工健康保護規則

第六條辦理。

    

第 38 條

車禍急救須注意左列事項：

一、急救時須確定已無再發生意外或爆炸之危險，始得進行。

二、保持車禍現場，並在現場前方來車車道約三十公尺處，放置反光三角警

    告標誌，以防來車衝撞。

三、請人就近打電話１１９說明車禍之正確地點、受傷人數、受傷狀況及其

    它有關消息，召請救護車到場救援。

四、車禍受傷骨折者，除非情況危急，否則不宜移動傷者。

五、傷者如因心跳或呼吸停止不省人事，或傷者之車輛著火，或有爆炸及起

    火之危險等緊急危害時，需將傷者迅速移走。

六、必需搬動傷者時要有足夠幫手，盡量確保托住傷者每一部份，並能一下

    便將傷者搬離車子而不要中途休息或換手為原則。

    

第 39 條

各項急救規定如左：

一、一般急救：



    １、人員抵達前，應立即對傷患作適當處置。

    ２、在場急救者，應協助傷患述說病情以協助醫護人員之治療與診斷。

    ３、如傷患面色潮紅，應將頭部抬高，若嘔吐時則將頭部側向一邊，以防

        窒息。

    ４、休克之處置，應使傷患者平躺，腳墊高二十至三十公分，可用毛毯衣

        物等保持患者之體溫。

    ５、中暑時應迅速將患者移至陰涼通風處，並鬆開衣服用冷水擦拭，且趕

        快送醫治療。

二、外傷急救：

    １、急救前應先察看是否止血及防止感染。

    ２、以消毒過之紗布敷蓋於傷口處。

    ３、止血時應確認出血顏色，以做適當之止血處理。

三、觸電急救：

    １、觸電時應儘速使用竹竿、木棒等非導電物品將電源移開。

    ２、將患者移至通風良好的地方，解開上衣仰臥，將頭抬起後用氧氣或人

        工呼吸直至醫師到來。

四、骨折急救：

    １、先把骨折之肢體以正確的附木綁紮方法加以固定。

    ２、應迅速送傷患至急診室，由專科醫師診治。

五、呼吸急救：

    １、應將患者頭部後仰，以保持呼吸道暢通。

    ２、確認呼吸是否停止。

    ３、掐緊患者口鼻急吹二次人工呼吸，以確認呼吸道是否阻塞。

    ４、以每分鐘十五次心壓迫後，繼之二次快速肺充氣之呼吸，繼續至傷患

        自然呼吸恢復或獲得醫療為止。

六、心臟急救：



    １、應以食指和中指輕放於較近患者一側的頸動脈上，以確認脈搏是否消

        失。

    ２、實施急救時儘速將患者仰臥於較硬之平地，施以心臟體外按摩術（簡

        稱Ｃ.Ｐ.Ｒ）。

      

第 40 條

清洗公廁如鹽酸溶液濺及皮膚時，應立即以大量清水沖洗後送醫。

    

第 41 條

防護器具應放置於固定位置，不得任意移動。

    

第 42 條

作業人員領用之個人護具－反光帽、反光斑馬衣、安全帽、防塵口罩、空氣

呼吸器、耳塞、手套、雨衣褲、安全鞋、雨鞋等應隨時保持清潔及必要之消

毒，並經常檢查保持其性能，不用時並妥為保存

    

第 43 條

各種動力機械、車輛配置之急救箱、滅火器、駕駛員應妥為維護保管，隨時

保持堪用狀態。

    

第 44 條



遇突發事故或天然災害，應依本局所訂應變計畫之規定實施急救與搶救，並

立即以最快方式通報單位主管、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及有關人員。

    

第 45 條

發生重大事故致有人死亡或三人以上受傷時，除立即實施急救與搶救及依前

條規定通報外，並於事故發生後二十四小時內向臺北市政府勞工局勞動檢查

機構（以下簡稱本府勞檢機構）報備。

    

第 46 條

發生事故時，有關人員應即到場處理，紀錄現場狀況並進行事故原因之調查

及因應對策之釐定，且完成事故報告送本局安全衛生業務主管轉核。

    

第 47 條

本局僱用勞工時受僱人應辦理體格檢查，檢查項目如左：

一、既往病歷及作業經歷之調查。

二、自覺症狀及身體各系統之物理檢查。

三、身高、體重、視力、色盲及聽力檢查。

四、胸部Ｘ光攝影檢查。

五、血壓測定與尿中糖及尿蛋白之檢查。

六、血色素及白血球之檢查。

七、其他依規定應檢查之項目。

前項體格檢查紀錄應依規定格式並最少保存十年。

    



第 48 條

本局在職勞工應就左列各款規定實施前條各款項目之一般健康檢查：

一、年滿四十五歲以上之作業人員每年定期檢查一次。

二、年滿三十歲未滿四十五歲之作業人員每二年定期檢查一次。

三、未滿三十歲之作業人員每三年定期檢查一次。

健康檢查紀錄應依規定格式，並最少保存十年。

    

第 49 條

從事特別危害健康之作業人員，應就規定項目定期實施特殊健康檢查，檢查

或複查結果經醫師認定需實施治療者，應報請檢查機構核備並副送衛生主管

機關。

    

第 50 條

本局營（修）繕或廢棄物清理工程招人承攬時，應告知承攬人依勞工安全衛

生法有關規定就工作環境危害，採取必要之防範措施並確實遵守執行。

    

第 51 條

本局勞工如有違反本守則者，本局視情節輕重得報請本府勞檢機構，依勞工

安全衛生法第三十五條規定，處新台幣參仟元以下罰鍰。

    

第 52 條



本守則經本局有關人員及勞工代表訂定後，報本府勞檢機構備查後公告實施

，修正時亦同。

    


